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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著作中提到，人类的抽象思维是在劳动和社会实践中慢

慢进化的。 蛮野社会最早创造出来的词都是单个的名词，起

初的人类作为一种“无毛两足动物”，其实“异于禽兽者几

希”，会发出来的声音都是一些随意的音节，只是聚居在一

处的人，朝夕相处心意相通，慢慢就能辨认一些固定音节的

意义。 住在荒山野岭的初民，出门遭遇老虎这样的猛兽，惊

慌失措，大声呼喊同伴，发出“虎、虎”的声音，于是老虎

便叫做“虎”了。人类学家发现，非洲和澳洲的一些土著部

落，语言极为复杂，土著人能够叫出每一棵树的名字，甚至

能辨别它们的雌雄，但却没有一个表征所有树的总称的词。 

有些部落的语言中，只有具体名词和动词，很少类名词，更

没有形容词和数词，但是土著人会用特别的方式来描述事物

，要表达一个东西是长的，就说“它象我的腿一样”。 很多

土著人不会数数，有一个牧羊人，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只羊

，但是羊丢了一只他很快就会发现，他告诉人类学家，“我

的每一只羊我都认识，哪天上工发现少了一张很熟悉的羊脸

，我就知道羊丢了一只。” 创造类名词、形容词和数词的过

程，就是抽象思维演进的过程。人类每创造出一个类名词，

就意味着概括出了一类事物的本质特征。 在法律思维的演进

中，这更是一个复杂的智识活动，必须要有职业的法学家阶

层出现以后，才可能创造抽象的法律概念，从《十二铜表法

》、《汉谟拉比法典》这样杂乱无序的判例法汇编到《法学



阶梯》总论的精心提炼，这中间的飞跃就类似于土著人的羊

脸到计数的演变。大多数早期社会的法典虽然都采取了制定

法的体裁和条文化的表达形式，但却不具备大量抽象的法律

概念，条文的排列也是杂乱无章的。 伯尔曼教授在《法律与

革命》中指出，公元前一世纪罗马法学家引入亚里士多德的

逻辑学创造了对法律概念进行提炼的技术，他们从形形色色

的具体判决中发现了“一种可包括所有相关分类并排除其他

所有分类的言词形式”。 正是罗马法学最早形成了对法律概

念进行抽象、分类的技术传统，从而给后世欧洲法律乃至现

代各国法律提供了大量基本的法律词汇，并提供了对概念进

行定义、分类、综合的基本法律技术。 然而有了抽象概念之

后，由抽象下行到具体的思维过程又要开始同样复杂的知识

演变。语言只是人类用来描述事物的工具，语言并不等于它

所描述的事物本身，语言与所指的对象之间，总会存在一定

程度的间离。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就像朗?富勒在《实证主义与忠于法律》中使用的那个著名

的图书馆的隐喻，从具体个案到一个法律概念之间的过程，

就像图书馆确定要摆放多少书架，每一种书架要摆放同类的

书，而法官面临一个没有过先例的案件，就像图书管理员要

决定把一本新书插在哪个书架里。有些书不会引起争议，比

如《圣经》和《国富论》，有些书却不那么确定，比如《资

本论》和《格列佛游记》。 H?L?A?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

指出，语言具有模糊性，语言本身具有开放结构或空缺结

构(opentexture)。每一个词语都具有一个意义核

心(thecoreofmean- ing)，也具有阴影地带(penumbralarea)。比

如说“刀”这个词，它的意义核心是“带刃的、用较硬的材



料制成的、可以用来切割东西的”，那么“带几个刃”则处

于阴影地带。 因为词语存在“意义核心”和“阴影地带”，

如果要举例子来对应一个词，就可以举出“标准实例

”(standardinstance)和“非标准实例”，“标准实例”是否归

属于这个词，是不会引起争议的，“非标准实例”则不是这

样。比如说对应于“刀”这个词，菜刀就是一个标准实例，

指甲刀就是一个非标准实例。 法律词语也具有自己的“意义

核心”和“阴影地带”，相应地，具体的案件对应于一个法

律词语，也会有“标准实例”和“非标准实例”，对应于一

个法律词语的“标准实例”是一个简单案件(clearcase或

easycase)，对应于一个法律词语的“非标准实例”则是一个疑

难案件(hardcase)。打个比方来说，对应于“故意杀人”这个

法律词语，一个谋财害命的案例就是一个“标准实例”，它

是一个“简单案件”，一个应他人要求帮助自杀的案例则是

一个“非标准实例”，它是一个“疑难案件”，在这类案件

中，认定杀人者是否故意就会存在争议。 社会的变迁会引起

语言的歧义，每一个词最初的“意义核心”和“阴影地带”

，它们的界分会随着所指对象的变化而逐渐迁移，如果变化

太大，一个旧的词已经不能囊括新的所指对象的范围，人们

就会造出新的词。 所以,法律的进步往往是在法律概念的“阴

影地带”发生的，在这些“阴影地带”发生的疑难案件，起

初会让法官们为难怎样论证自己的判决，但同类的疑难案件

积累多了，从同类的判决中就可以提炼出新的法律概念。 回

到故意杀人的问题上来说，谋财害命和帮助他人自杀应当是

有区别的，谋财害命是违背一个人的意志让他(她)去死，帮

助他人自杀则是顺从一个人的意志帮他(她)去死。 在今天的



法律实践中，法官们遇到以安乐死等手段帮助自杀的案例，

还会努力把它们归入“故意杀人”的范畴，法官们甚至会论

证，帮助他人自杀也是违背他人意志的，因为人在极度肉体

痛苦的情形下发出求死的愿望，并不是他(她)真实的愿望，

在这种痛苦消除之后，他(她)仍会萌发强烈的求生意志。 我

忽然想到，也许若干年后，科学的高度发达可以极大延长人

的生命，就像从前科幻小说中描述的，人都可以活到二三百

岁甚至更长，人可以一直活着甚至活到了无生趣，只是徒耗

社会的资源。 那时我们这个星球上，到处都充斥着尝够了人

生甘苦、再没有任何期待和新鲜感、忧郁等死的白毛生物，

生与死的意义再不像现在这样，还是一个严重困扰人的哲学

问题。也许到那时，会有很多的人想要提前死去，他们会用

人道的方式自杀或是请求别人帮助自杀，法院里充斥了“帮

助他人自杀”的被告，法官们也许就会尝试用新的方式来论

证生命权的意义，也会创造出一类区别于“故意杀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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